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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條文

第 6 條

都發局受理申請後，應通知建方會同受損疑義戶指定之經都發局公告之建

築師公會或專業技師公會（以下簡稱第三方專業公會）及監造方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建方於接獲通知日起三日內，勘查建築工程施工有無危害鄰房公共安

    全，並製作初步安全認定書。

二、建方於接獲通知日起二十日內，勘查鄰房是否屬施工損害，並製作損

    害責任歸屬初步認定書。

前項初步安全認定書及損害責任歸屬初步認定書，應經監造方及承造人之

專任工程人員簽章，並由第三方專業公會複核後，送都發局備查。

建方辦理第一項第二款之鄰房勘查，得以電話、面會或召開說明會等方式

與受損疑義戶協商勘查日期及時間，並作成紀錄；勘查日期協商未果或勘

查當日無法進入鄰房，應以郵務雙掛號通知受損疑義戶下次勘查日期及時

間。

建方依前項規定通知仍無法進入鄰房勘查，得檢送協商過程紀錄及相關通

知之證明文件送都發局，經都發局確認建方已依前揭規定辦理後，通知受

損疑義戶就建築工程不予列管。

建方為第三項之通知，應於勘查日前七日通知受損疑義戶。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鄰房勘查，除監造方及承造人之專任工程人員外，建

方及受損疑義戶得委託代理人出席。

第三方專業公會辦理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費用，由建方負擔。

第 7 條



建方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後，建築工程處理方式如下：

一、初步安全認定書認定無危害鄰房公共安全者，建築工程得繼續施工。

二、初步安全認定書認定有危害鄰房公共安全或未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期限完成者，由都發局依建築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勒令停工，並命承

    造人及監造方立即採行緊急加強鄰房保護措施及擬具緊急應變計畫送

    都發局備查。

前項第二款之緊急應變計畫，應包括工地安全措施及鄰房安全維護等項目

。

起造人、承造人及監造方應於停工期間維護建築工程工地之穩定安全；如

有鄰房損壞擴大情事，經都發局委請第三方專業公會認定有危害公共安全

之虞者，都發局得命起造人、承造人及監造方限期完成基礎及地下層工程

。

第 8 條

建方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後，建築工程之處理方式如下：

一、現況鑑定納入受損疑義戶者：

（一）損害責任歸屬初步認定書認定屬施工損害者，都發局應予列管。

（二）損害責任歸屬初步認定書認定非屬施工損害者，都發局不予列管。

      受損疑義戶如有爭議者，應於接獲認定結果通知日起十四日內指定

      鑑定機構及繳納新臺幣一萬元保證金並通知都發局後，由都發局通

      知建方先行支付鑑定費用，委由該指定之鑑定機構辦理責任歸屬鑑

      定，建方未支付鑑定費用者，都發局應予列管。鑑定結果屬施工損

      害者，都發局應予列管，鑑定費用由建方負擔，鑑定機構應將保證

      金無息退還受損疑義戶；非屬施工損害者，鑑定費用由受損疑義戶

      負擔，其已繳交之保證金逕予抵充鑑定費用。

二、現況鑑定未納入受損疑義戶，或未辦理現況鑑定者，除建方認定屬施

    工損害由都發局列管外，建方應於接獲都發局依第六條第一項規定通



    知日起六十日內，委由鑑定機構辦理責任歸屬鑑定，並將鑑定結果送

    都發局備查。鑑定費用應由建方負擔。

三、依前款規定辦理責任歸屬鑑定者，由都發局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鑑定結果屬施工損害者，都發局應予列管。

（二）鑑定結果非屬施工損害者，都發局不予列管。受損疑義戶如有爭議

      ，應逕循法律途徑解決。

前項第二款之鑑定機構，由建方限期受損疑義戶於十四日指定；受損疑義

戶逾期未指定者，由都發局逕為指定。


